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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时 35分会议开始。 

  审议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议程项目 10)(CCW/GGE/2009-I/2、CCW/GGE/ 
2009-II/2、CCW/MSP/2009/WP.1、CCW/MSP/2009/CRP.1)(续) 

1.  主席介绍修订政府专家小组任务授权的建议(CCW/MSP/2009/CRP.1，第 40
段)，这个建议是参考各代表团在就该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时表示的各种关注作
出的，其第 3和第 4项修订为： 

“政府代表团成员中的有关专家将为政府专家小组提供支持。 

政府专家小组将在 2010年 4月 12日至 16日和 2010年 8月 30日至 9
月 3日开会。” 

2.  施特罗阿尔先生(奥地利)在特科特先生(加拿大)的支持下提议删除“政府代表
团成员”的说法，以不将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专家排除在外。 

3.  伊扎基先生(以色列)在达特拉·巴拉先生(印度)和霍哈尔先生(巴基斯坦)的
支持下希望恢复先前使用的说法，即“政府专家小组的工作将得到军事和技术

专家的支持”。 

4.  特科特先生(加拿大)认为，应明确说明“军事、技术和人道主义专家”，因
为他坚决反对突出军事和技术方面的专长。 

5.  伊扎基先生(以色列)表示，“技术”一词即经涵盖人道主义方面的专长。 

6.  施特罗阿尔先生(奥地利)在特科特先生(加拿大)和哈克丝·瓦库哈女士(墨西
哥)的支持下表示，如果认为有必要明确专家专长的领域，则应以完整的方式写
明：“有关专家，诸如军事、技术、法律和人道主义专家”。 

7.  马赛厄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指出，起初认为应明确说明“军事和技术专
家”的目的，是使军事当局明白它们的与会受到鼓励和欢迎，但今后这种说法不

再重要。他在达特拉·巴拉先生(印度)、霍哈尔先生(巴基斯坦)、伊扎基先生(以
色列)和平特先生(斯洛伐克)的支持下提议，完全删除该段。 

8.  霍夫曼先生(德国)在达特拉·巴拉先生(印度)和特科特先生(加拿大)支持下提
议仅用“与谈判相关问题的专家”的说法。 

9.  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提醒说，由于政府专家小组须按议事规则运
作，因此引起问题的那段不恰当，应予删除。 

10.  主席参照德国的建议，提出将该段文字修订为：“小组的工作将得到与谈

判相关问题的专家的支持”。由于无人反对，主席认为会议希望通过经修订的

该段。 

11.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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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赛厄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伊扎基先生(以色列)和达特拉·巴拉先生(印
度)支持下询问，出于组织和计划工作的需要，是否有政府专家小组主席进行为
期一周的非正式磋商的规定。 

13.  哈克丝·瓦库哈女士(墨西哥)指出，如果各参与方具有发真正的政治意愿，
两周的时间应足以达成议定书案文。 

14.  施特罗阿尔先生(奥地利)表示，由于政府专家小组主席人已在日内瓦，应该
能够视为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非正式磋商。 

15.  主席确认政府专家小组主席有进行非正式磋商的全部自由，并表示，他认

为目前无需就此添加任何细节。他提议着手通过对专家小组的任务授权。由于无

人反对，主席认为会议希望通过经修订的任务授权。 

16.  就这样决定。 

下午 5时 10分休会；5时 30分复会。 

  审议和通过最后文件(议程项目 12)(CCW/MSP/2009/CRP.1，只有英文本) 

17.  主席提请注意文号为 CCW/MSP/2009/CRP.1 的会议报告草稿、包含对该草
稿所作修订的无文号文件和关于 2010 年缔约方及政府专家小组会议费用估计的
文件，这些文件只有英文本。主席请会议按节审议报告草稿及相关的修订，然后

通过草稿全文。 

  第一节(第 1至第 9段) 

18.  第一节通过。 

  第二节(第 10至第 16段) 

19.  主席请各代表团向主席团指出所审议的各段里国家名单中的错误或遗漏。 

20.  科拉罗夫先生(会议秘书长)提请注意，应在第 11 段所述国家名单中增加下
列国家：喀麦隆、哥伦比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秘鲁和多哥。他还指

出，应在第 12段中增加阿富汗并删除尼日利亚。 

21.  第 11和第 12段经补充和订正后通过。 

22.  第二节其他各段未经修订通过。 

  第三节(第 17至第 27段) 

23.  范东克尔斯胡德先生(荷兰)指出，需改正第 24 段中的日期。应改为“2009
年 11月 13日”，而不是“2008年 11月 13日”。 

24.  第 24段经修正后通过。 

25.  第三节其他各段未经修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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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第 28至第 46段) 

26.  第四节第 28至第 46段通过。 

  其他事项(议程项目 13) 

27.  主席指出，没有代表团希望就该议程项目发言。 

  会议闭幕 

28.  主席看到 2009 年缔约国会议已完成其工作，对各代表团的合作与支持表示
感谢。 

29.  纳什先生(集束弹药联盟)表示，在集束弹药问题方面，过去的一周非常鼓
舞人心。两个国家签署了《集束弹药公约》，使签署国达 103 个，批准国达
24个。 

30.  尽管集束弹药联盟对《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期待与对《集束弹药公约》
的期待不同，后者是一项实践性的、以结果为目的的文书，但各国仍将子弹药问

题保留在国际议程上，仅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助于世人认识到，这种武器给平民造

成的影响之大，已经引起特别的关注。 

31.  集束弹药联盟感谢西班牙提供了关于国家一级进展情况的最新资料，付出
了因加入《集束弹药公约》、停止生产和销毁其储存而产生的代价。联盟强烈促

请各国以西班牙为榜样，立即开始履行《公约》各条款。 

32.  联盟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及众多国家的看法一样，认为依靠议定
书草案无法紧急应对集束弹药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联盟同意一些代表团表达的

关注，认为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框架内，就集束弹药起草一份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新文书所作的努力，不应表现为人道主义法领域的退步，或表现为一些有

关集束弹药及其受害者的相互矛盾的法律概念。联盟在 2010 年将继续与《特定
常规武器公约》各缔约国合作，使它们的努力能够有助于《集束弹药公约》各目

标的实现。 

33.  印度尼西亚政府不久将在巴厘接待一些亚太地区国家政府代表，召开一次
关于《集束弹药公约》的会议。联盟促请《公约》各签署国立即交存其批准书，

以便在 2009年年底前达到公约案文生效所需的 30个批准国。 

34.  联盟同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一些国家一道，正在考虑如何庆祝第
三十份批准书的交存。2010 年年中《公约》应会生效，联盟十分希望集体做出
努力庆祝《公约》生效。 

35.  联盟鼓励所有国家一旦可能便加入《集束弹药公约》，并制定诸如禁止转
让或暂停使用这些武器的国家政策，同时加紧努力，清扫布有这些武器的地区、

援助受害者及其家庭和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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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古斯先生(人权观察社)表示支持纳什先生代表集束弹药联盟所作的发言，同
时指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下关于子弹药的新议定书的谈判陷于停滞，而

《集束弹药公约》则是一项全面和有雄心的的文书，两者之间差距日益明显。

古斯先生促请各国加入后者，如不可能，则采取具体措施消除集束弹药造成的

影响。 

37.  霍夫曼先生(德国)代表西欧及其他国家集团发言，他表示此次工作会议不但
有益且成果丰富，会议再次表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生命力。 

38.  在按惯例表示感谢后，主席宣布会议闭幕。 

下午 5时 55分会议结束。 

 

     
 


